
學生請假注意事項 
學生常請的假別區分：事假、病假、公假、喪假、生理假等， 
准假權責如下 

（一）一日以內：家長 →導師 →輔導教官 

（二）二日：家長 →導師 →輔導教官 →生輔組長 

（三）三日：家長 →導師 →輔導教官 →生輔組長 →主任教官 

（四）四日：家長 →導師 →輔導教官 →生輔組長 →主任教官 →學務主任 

（五）五日以上：家長 →導師 →輔導教官 →生輔組長 →主任教官 →學務主任 →校長 

 

事假：請事先完成申請，不同意事後辦理補假。 
 

病假：請持持證明文件於三天內完成請假手續(不含例假日) 。 
 

生理假：女學生因生理需要請生理假時，每月每人以1日為限。 



喪假： 

(一)如遇緊急情況可由家長（或當事學生）於當日先以電話通知 

       學校，事後到校辦請假。 

(二)應檢附必要之證明文件（如家長證明、死亡證明或訃文等） 

       經導師（或輔導教官）簽章後，送生活輔導組依權責准假。 

 

生理假：女學生因生理需要請生理假時，每月每人以1日為限。 

 

公假：個人公假由本人持證明請假；團體公假由派出單位或老 

                師持集體公假單簽章後送生活輔導組逐級呈請核准。 



公假資格認定： 

（一）派請服本校公務者 

（二）遴薦參加對外各項競賽、座談、研習者 

（三）籌辦校內外大型活動者 

（四）其他：由學校處室認定。 

公假錯誤認知： 

（1）自行至圖書館看書(非屬公假) 

（2）找老師問問題(非屬公假) 

（3）辦理學生自身事宜，如考駕照等(非屬公假) 

（4）於非社團活動時間之社團活動(非屬公假) 



學生假卡 



學生公假單 



學生臨時外出單 
同學於上課期間，(臨時)有事需離開學校(含已完成事、

病、公、喪假請假手續者)，請填寫外出單並完成導師

及教官核章，將外出單交給警衛後再離開，不得私自

離開校園。 


